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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陳韻慈

電話：05-3620123#8949

電子信箱：anne8541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1000921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於教保活動課程起訖日期外

提供延長照顧服務者，得否支領延長照顧服務鐘點費及有

無時數限制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4月19日臺教國署幼字第

110001993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現行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種類多元，包括準用教師法 

聘用之教師、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 

僱用辦法僱用之約僱人員、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 

人員、依勞動基準法進用之契約進用人員及留用之臨時人 

員等，其權利事項，依其各該人員進用所適用或準用之法 

規辦理。

三、復依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請假辦法第6條規定：「除

未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外，教保服務人員之休假或慰勞

假， 應在不影響教保服務實施及幼兒園園務推動之情形下

實 施，必要時，幼兒園得協調其輪流請休假或慰勞假。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00001430

嘉義縣竹崎鄉內埔國民小學

110/04/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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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查教師請假規則第12條規定：「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

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，除返校服務、進修研究等專

業發展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，得不必到校。」

爰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中，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公立幼

兒園教師因準用教師請假規則規定，於教保活動課程起迄

日期以外期間（寒暑假期間）不必到園；至兼任行政職務

之教師及其他類型教保服務人員（含契約進用教保員、公

務人員之教保員、約僱教保員及臨時人員之教保員）寒暑

假期間均屬上班時間，仍應到園。

四、查教育部104年12月21日臺教授國字第1040123875號函釋

略 以，公立幼兒園於教保活動課程起訖日期以外提供延長

照 顧服務，應優先協調教保服務人員休假時程予以支援，

倘 經協調後園內提供延長照顧服務人力安排確有困難，得

由 園方徵得園內符合延長照顧服務資格人員同意於休假日

工 作情況下，始同意支領鐘點費。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

採 統整方式實施，教保服務人員於園內進行延長照顧服務

無 授課節數問題，爰無準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

理 原則及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專任教師兼課（超時授課）及

代 課節數相關規定，不因其有無兼任行職務而有異。

五、綜上，考量公立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師，於寒暑假期間 

到園亦為其上班時間，與其他類型教保服務人員相同，基 

於上班時間已支薪，尚不得重覆支領報酬，為免有不平等 

之情形，仍應依前揭函釋辦理。

六、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107年6月27日修正公布後，已明定 

延長照顧服務人員之資格，賦予各園用人彈性，如園內協75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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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人力辦理延長照顧服務有困難，建請朝外聘符合延長照

顧服務人力資格者為之。

正本：本縣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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